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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准则解释 16号》的要求，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关于单项 

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

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